2024年石家庄学院校园足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联赛名称

2024年石家庄学院校园足球联赛

二、承办单位

体育学院

三、比赛日期、地点及比赛用球

第一阶段：2024年5月20日—— 5月25日 

第二阶段：2024年5月26日—— 5月31日

石家庄学院南校区田径场，比赛采用5号足球。

四、比赛形式

1.男子：采取九人制

2.女子：采取十一人制

五、参赛单位

石家庄学院各学院（除体育学院外）

六、报名办法

1.请各参赛队于2024年5月13日12:00前将填写完整的报名表（纸质必须加盖学院公章）和电子版报名表、参赛运动员个人保险单复印件上报体育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潘乐老师处体育学院101办公室（电话13833198061邮箱panle1999@163.com）。

2.各学院限报名参赛（男、女各一队），每队限报领队1人（主抓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教练员1人、男、女运动员各18人。各队自备比赛服一套，服装必须统一。

3.2024年5月16日12：30召开联席会议，并抽签，地点在体育学院二楼会议室。

七、参赛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必须是石家庄学院的在校大学生，思想进步，具有正式学籍，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否则不与参赛。

2.运动员资格由各单位初审，比赛中仲裁委员会复审。严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个人或团体参赛资格及成绩，追回奖品，扣除积分，严重者通报全校。

3.所有参赛队员需办理体育比赛意外伤害保险并在赛前提交组委会备案。

八、竞赛规则

1.执行国际足球理事会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2.比赛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制；

A1--B2              B1--A2

                

C1--D2              D1--C2

3.全场比赛60分钟（毛计时），上下半场各30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

4.参赛队应提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报到，并提前15分钟向裁判员提交本场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迟到15分钟将被视为弃权，判对方3:0胜利；

5.球队无故旷赛，本场比赛判对方3:0胜利；

6.球队在比赛过程中罢赛，取消该场次比赛成绩，判对方3:0胜（比分不足3:0时则判为3:0，超过3:0时则按实际比分计算）；

7.球队在比赛时没有足够的人数进行比赛，在7人或以上的情况下，比赛正常进行；如果少于7人，按弃权处理；

8.裁判员有权对场上和场下队员出示红黄牌，场下队员被出示红牌，当场比赛不能上场，并且停赛一场；

9.当场比赛累计2张黄牌将被红牌罚下（黄牌不做累计），联赛过程中累计3张黄牌停赛一场，同一场比赛被出示1张黄牌并直接出示红牌当即被罚下（黄牌仍做累计）并且下一场停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轮结束后,黄牌累计达到3张，或最后一轮获得红牌，需停赛一场，并带入第二阶段；

10.带有危险性的铲球，如正面铲球、背后铲球、从侧面带有猛烈性的铲球，包括守门员在本方罚球区内从正面铲抢对方的脚下球将被出示黄牌警告；

11.违反竞赛纪律（如打架、不服从裁判员判罚、不在规定的5分钟时间内恢复比赛等）的球队，取消该场次比赛成绩，判对方3:0胜（比分不足3:0时则判为3:0，超过3:0时则按实际比分计算）；

12. 遇雨雪天气时，如果没有接到组委会的停赛通知，比赛都将按原计划进行，不参加比赛者的按旷赛处理；

13.比赛时所有参赛运动员不得佩戴眼镜、手表、戒指、项链以及其他首饰；

14.参加比赛的球员不得穿钢钉的足球鞋，女队员必须为胶底运动鞋；

15.所有球员在比赛当中必须穿着本队的球衣、必须穿套袜带护腿板才能上场比赛；

16. 参加比赛的球员必须持学生证或图书证才能上场比赛，如两者多没有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及本院开具的证明（证明需附带学生照片），同时赛前主动配合裁判检查证件；

17. 一经发现伪造参赛证或用他人的参赛证上场比赛者，取消该队本场的比赛成绩，判对方3比0胜；

18.每场次比赛每队换人数为6人次数为“3+1”，被换下场的队员不得再次替换上场；

19.比赛换人时即将上场的球员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在第四裁判处登记，在第四裁判的引领下中线处等候换人，主裁判在死球后进行换人。

九、名次录取及决定办法

1.比赛按成绩录取前8名；

2.第一阶段比赛决定名次办法： 

（1）采取分组循环赛。每队胜一场得3分，负一场得0分，积分多的队名次列前；（注：比赛平局后点球决胜,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

（2）小组赛结束，积分相同球队，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同球队，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同球队，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同球队，小组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6）积分相同球队，小组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7）公平竞赛积分高者列前（红、黄牌减分红牌3分黄牌1分）

（8）如上述条件均相同抽签决定；

3.第二阶段赛决定名次办法：

（1）采取交叉淘汰赛； 

（2）如60分钟比赛内比分相同，以踢球点球程序决定比赛胜负。

十、奖励与处罚办法

1.获得前八名的队给予奖励。（奖杯、奖品）；

2.比赛无故弃权者，将不予计入此项校运会基础分；参赛运动队运动员在赛事中的赛风赛纪将作为学校阳光体育先进单位评选条件之一；

3.被认定为打假球、有意串通改变比赛胜负或名次，取消参赛队比赛资格；

4. 出现骂人、打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引发安全事故，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取消参赛队比赛资格，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分。

十一、裁判长、裁判员

赛事裁判长、裁判员由体育学院选派

十二、仲裁委员会

1.仲裁委员会由大会竞赛委员会决定；

2.仲裁委员会负责运动员资格审查、申诉及处理，协助竞赛委员会解决竞赛纠纷问题；

3.各队如有问题要申诉必须在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提交书面报告，领队签字，方可受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